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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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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术语和定义、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相关方职责、参展合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条

款、投诉处理机构的配备、纠纷投诉处理、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知识产权 

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发明者、创造者等对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

包括专利、商标和著作权。 

[来源： GB/T 21374-2008， 3.1.1， 有修改] 

展会 

展会是指展示某一行业甚至某一项产品，展出者和参观者都是相关行业人员的展览会 

3.2  

参展项目 

指展品、展板、展台、产品及照片、目录册、视像资料，以及其他相关宣传资料。 

4 基本原则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应遵循政府监管、展会主办单位负责、参展商自律、社会公众监督的原则，公正、

公开地处理展会知识产权纠纷。 

5 相关方职责 

5.1 展会主办单位职责 

5.1.1 应设置展会知识产权纠纷投诉处理机构(以下简称“投诉处理机构”)，接受知识产权权利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的投诉，依约处理展会中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95%E8%A7%88%E4%BC%9A?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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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应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要求，出具相关事实证明，或者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利害

关系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进入展会取证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5.1.3 支持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和公证机关开展工作。 

5.1.4 应建立展会知识产权诚信档案，记录参展商的不良行为，并定期上报当地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

门。展会主办单位可对诚信不良的参展商采取拒绝参展、通报等措施。 

5.1.5 应制定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范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维护参展商的合法权益。展会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参展项目知识产权备案管理制度； 

b) 参展合同管理制度； 

c) 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制度； 

d) 知识产权档案管理制度等。 

5.2 参展商职责 

5.2.1 参展商应自觉对参展项目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审查，不得将涉嫌侵犯他人在先拥有的知识产权

的项目带入展会参展。 

5.2.2 参展商对其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及展位任何展示部位拥有知识产权或有授权的，应携带相

应的证明文件前来参展或在展会开始前 30 日主动向展会主办单位备案，以备必要时接受展会主办单位

或投诉处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检查。 

5.2.3 参展商应选择经过检索、分析后判定没有知识产权风险的产品参展，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展品应为参展商或经参展商许可由联营(供货)单位提供的产品(物品)； 

b) 凡涉及商标、专利、版权，质量认证的展品，参展商应取得合法权利证书或使用许可合同(以

下统称权利证书)； 

c) 由供货单位提供的展品，参展商和供货单位应在参展前签订书面展品参展协议。协议内容包

括：展品类别，展品参展的展位号，商标、专利、版权、质量认证条款及时效等，并附相应

合法权利证书复印件。 

注：展品包括展位内摆放的产品及张贴的宣传图片、发放的资料，下同。 

5.2.4 参展商在展会期间应做好展品管理，检查展区展品摆放情况并登记备案，并应携带以下展品资

料： 

a) 展品清单； 

b) 与展品有关的专利、商标、版权，质量认证的合法权利证书(复印件)； 

c) 如联营(供货)单位共同参展，参展商与供货单位签订的展品协议书(正本)。 

5.2.5 参展商声明知识产权的参展项目，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在参展项目上规范标注知识产权标

记、标识。 

5.2.6 参展商应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或投诉处理机构的监督、检查、调解处理。 

6 参展合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 

6.1 展会主办单位应当在展前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同，参展合同中应约定知识产权保护条款。 

6.2 参展商应按展会主办单位要求签订参展合同，并按照合同内容规范展会行为。 

6.3 参展合同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参展商应当承诺其所有的参展项目不侵犯他人在先拥有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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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被投诉存在涉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行为时，参展商应当接受展会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机构的

调解处理； 

c) 经展会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机构认为涉嫌侵权并禁止展出的参展商品(以下简称“展品”)，若

参展商不能作出不侵权的有效举证的，则应当立即采取遮盖、撤展、封存相关宣传资料、更

换展板等处理措施；若参展商拒绝配合接受展会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机构的调解，展会主办单

位可以按照约定解除合同，取消或终止其继续参展的资格； 

d) 参展项目已由人民法院作出侵权判决或者由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侵权处理决定，并已

发生法律效力的，参展商拒绝采取遮盖、撤展等处理措施时，展会主办单位可以收回参展人

员参展证件或者取消参展商当届参展资格； 

e) 与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其他内容。 

7 投诉处理机构的配置要求 

7.1 人员配置 

7.1.1 展会主办单位应安排 1 名以上管理人员作为投诉处理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与参展商沟通协

调、执行投诉处理机构的处理决定等工作。 

7.1.2 展会主办单位宜邀请知识产权专业人员驻展协助调解纠纷并提供侵权判定意见，专业人员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a) 由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指派的专管人员； 

b) 由合格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派遣的具有知识产权代理从业资格或法律从业资格的

人员； 

c) 由展会维权服务机构派遣的拥有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专家、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员等资质的人员。 

注：专业人员牵头人应当具备1年以上知识产权侵权判定经验，熟悉相关律法规章和本行政区域内知识产权行政主

管部门的相关制度。 

7.2 场所设施配置 

投诉处理机构场所设施配置要求如下。 

a) 应配备独立办公场所； 

b) 应配备 1台以上联网电脑和打印机、相关办公设备； 

c) 应在投诉处理机构接待处张贴展会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流程，为参展商提供投诉指引； 

d) 投诉处理机构工作人员证件可统一标注“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机构工作人员”。 

7.3 其他要求 

7.3.1 展会主办单位应在展会显著位置和参展商手册上公布投诉处理机构的地点、联系方式、投诉途

径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信息。 

7.3.2 展会会场应设置规范清晰的公共标识，有效指引投诉处理机构位置。 

7.3.3 展会主办单位可在展前邀请专业机构或自行组织团队，对本届参展商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培训，

并为其提供指导和咨询服务。 

8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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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投诉档案管理 

8.1.1 案件处理完毕，并符合展会案件转化为纠纷案件的，投诉处理过程的投诉请求、证据材料、调

查记录、文书、照片及相关材料均归入档案，并整理成册。 

8.1.2 展会主办单位应完整保存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与档案资料，并宜在展会结束后分类整理、

分析和统计展会期间自行受理的知识产权投诉纠纷。相关信息和档案资料保存期限自展会举办之日起不

少于 2年。 

8.2 知识产权诚信档案管理 

8.2.1 展会主办单位应建立展会知识产权诚信档案，记录参展商的不良行为，并定期上报当地知识产

权行政管理部门。展会主办单位可对诚信不良的参展商采取拒绝参展、通报等措施。 

8.2.2 参展商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展会主办单位应将其列入展会知识产权诚信档案。 

a) 拒不配合司法部门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处理工作，态度恶劣且劝说无效

的； 

b) 拒不按照知识产权保护条款配合投诉处理机构的调解处理工作，态度恶劣且劝说无效的； 

c) 重复侵权的。即参展项目在往届展会中被认定为涉嫌侵权，其后该参展项目被人民法院或者

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侵权且已生效的，本届展会中又继续展出同一参展项目的； 

d) 在一届展会上被多次认定为涉嫌侵权，或连续两届展会上都发生涉嫌侵权的； 

e) 有其他不配合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